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及《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作为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发出前，收到了公司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等相关材料，听取了相关人员对该事项的报告，并对会议材料进行了仔细研究，

现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核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众华”）具备从

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质，在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过程中，

能够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遵守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地履行

审计职责，众华能够满足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我

们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众华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公司

将《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向各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

亿元，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

用；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专项贷款、票据承兑、

外币贷款等，期限包括短期借款、中长期借款等。 

本次董事孙丰先生及总经理曾慧女士拟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等、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等（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运营所需，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本次关联交易中董事及总经理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以上事项，并同意公司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法人出售产品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交易



的定价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与其他客户的定价原则一致，交易价格公允，租赁闲

置厂房给关联法人可以给公司提高资产利用率，租金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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